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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和特别风险提示： 

●《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真实生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推进双

方联合开发并由复星医药产业独家商业化阿兹夫定等事宜达成战略合作。本次合作

领域包括新冠病毒、艾滋病治疗及预防领域；拟合作区域为区域 1（即中国境内，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区域 2（即区域 1 以外的全球地区，但不包括俄罗斯、乌克

兰、巴西及其他南美洲国家和地区）。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合作的达成尚需满足如下前提条件，方可作实： 

于区域 1 的合作事宜，须待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完成相关尽调和评估，且尽调和

评估符合预期并支付相应合作费用； 

于区域 2 的合作事宜，须待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完成相关尽调和评估，且尽调和

评估符合预期并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以确定推进该区域合作。 

2、截至本公告日，阿兹夫定片仅于中国境内（即区域 1）获应急附条件批准上

市；且根据应急附条件批准要求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并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果。

合作产品于区域 2 尚未开展临床试验，于该等区域的临床试验、注册、生产、销售

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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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产品于合作区域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其中包括）用药需求、生产及供

应链能力、市场竞争环境、销售渠道、疫情防控形势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鉴于以上因素及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合作尚未开展，本次合作对本集团当期及长

期业绩的具体影响尚无法预计。 

4、《战略合作协议》中有关其他潜在战略合作事项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复星

医药产业（或其控制主体）直接或间接投资真实生物股权的合作事宜），不具有约

束力；且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具体投资方案。该等潜在战略合作事项须以各方最终

签订协议并以该等最终协议约定为准。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概述 

2022 年 7月 25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真实生物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就推进联合开发并由复星医药产业独家商业化阿兹夫定等事宜达成战

略合作。本次合作领域包括新冠病毒、艾滋病治疗及预防领域；拟合作区域为区域 1

（即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区域 2（即区域 1以外的全球地区，但不包

括俄罗斯、乌克兰、巴西及其他南美洲国家和地区）。 

（二）真实生物基本信息 

真实生物成立于 2012 年 9 月，注册地为河南省平顶山市，法定代表人为王琳。

真实生物是一家以研发为驱动力的生物科技公司，致力于治疗病毒性、肿瘤及脑血

管疾病的创新药物的研发、制造及商业化。截至本公告日，真实生物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80,000万元，Genuine Biotech HK Limited 持有其 100%股权。 

根据真实生物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真实生物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4,068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17,045万元；2021

年，真实生物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397 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

民币-11,654 万元。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真实生物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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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项下本次合作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订、执行相关协议等。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二、阿兹夫定片的基本情况 

阿兹夫定片系我国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药物。作为广谱 RNA 病毒抑制剂，可

抑制新冠病毒 RNA依赖的 RNA聚合酶（RdRp）。2022年 7月 25日，真实生物的阿兹

夫定片获国家药监局应急附条件批准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冠肺炎成年患者（患者应在

医师指导下严格按说明书用药）；根据应急附条件批准要求，就阿兹夫定片还应继

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并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果。 

此外，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片已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

与其他逆转录酶抑制剂联用治疗高病毒载量的成年 HIV-1感染患者（即艾滋病患者）。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合作内容 

双方于合作区域及合作领域（定义见下文）内独家开展如下合作： 

1、联合开发合作产品；及 

2、复星医药产业享有合作产品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商业化包括经销、进口、出

口、销售、推广等行为。 

复星医药产业可依约将本次合作项下享有的权利再授权给其关联方（定义以约

定为准）或非关联第三方（仅特别约定情形下该非关联第三方需经双方协商同意）。 

（二）合作领域和合作产品 

双方合作领域为（1）阿兹夫定所有与新冠病毒治疗和预防相关的领域；及（2）

阿兹夫定所有与艾滋病治疗和预防相关的领域。 

于合作领域内，合作产品包括阿兹夫定原料药、片剂，以及所有包含阿兹夫定

原料药成分的其他剂型产品，但不包括除外产品（即真实生物正在开发的用于治疗

艾滋病的、由阿兹夫定与真实生物新开发分子组成的复方产品，下同）。 

（三）合作区域（包括区域 1和区域 2） 

1、区域 1：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区域 2：区域 1以外的全球地区，但不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巴西及其他南

美洲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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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先合作权 

1、就合作产品合作领域以外的其他适应症，如真实生物拟通过任何形式与其他

方进行合作的，复星医药产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合作权；及 

2、就除外产品，如真实生物拟以任何形式与其他方进行合作的，复星医药产业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合作权。 

（五）其他潜在战略合作 

在本协议具体约定的合作基础上，双方亦有意商讨其他潜在的战略合作机会，

（其中主要）包括： 

1、联合开发和商业化除合作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及 

2、进一步磋商有关复星医药产业（或其控制主体）直接或间接投资真实生物股

权的合作事宜。 

（六）于新冠病毒治疗和预防领域的联合开发和费用承担 

双方将于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即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协调推进本协议项下合作

产品的联合开发事宜，包括： 

1、就新冠病毒治疗领域 

于区域 1：真实生物负责合作产品的临床前研究（如需）和工艺、生产、质量方

面的研究，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复星医药产业负责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开展附条

件批准后的临床试验，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于区域 2：如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推进区域 2合作后，双方将协作、配合开展

合作产品相关的临床前工艺、生产、质量方面的研究，其中，复星医药产业负责合

作产品的临床试验和注册报批等事宜并承担费用，其他临床前研究费用的承担待双

方协商后确定。 

2、就新冠病毒预防领域 

双方将根据联合管理委员会形成的指导意见，就合作产品共同投入开展相关的

临床、工艺、生产和质量方面的研究，具体合作细节经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确

定。 

（七）合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1、于区域 1：除约定情形外，真实生物将负责合作产品的生产及供应。 

2、于区域 2：真实生物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委托复星医药产业在其通过当地

监管机构现场检查的场地生产并供应合作产品，且真实生物应按约定足量供应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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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以生产制剂（包括临床试验样品）；如未委托复星医药产业生产合作产品，则

真实生物应确保生产或供应合作产品，并满足区域 2内相应地区的质量要求。 

（八）合作费及付款安排 

1、复星医药产业应不晚于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向真实生物支付

人民币 10,000万元。该款项系双方依约开展尽调及后续合作的前提条件，如非因真

实生物故意违反本协议导致本次合作终止的，该款项将不予返还。 

2、就区域 1之合作，复星医药产业应在真实生物依约提供完整尽调资料并开放

合作产品生产现场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完成约定的尽调和评估。如该尽调和评估结

果符合预期，则复星医药产业应在确认该尽调和评估结果符合预期后的 7 个工作日

内，向真实生物支付人民币 39,950万元。该款项可由真实生物用于合作产品临床前

研究和工艺、生产、质量等方面的投入。 

3、就区域 2 之合作，复星医药产业应在真实生物依约提供尽调资料后的 30 天

内完成尽调和评估。经尽调及评估后，如认为合作产品适合在区域 2 进行开发和商

业化，双方应就区域 2 之合作签订补充协议，且复星医药产业应于该补充协议生效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真实生物支付人民币 30,000万元。 

如双方未能在约定时限内就区域 2 的合作达成一致，则任何一方均有权选择终

止区域 2 的合作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双方已达成的就区域 1 之合作不受影

响。 

（九）商业化费用及收益分成 

合作产品于合作区域及合作领域内的商业化费用由复星医药产业承担。 

1、于区域 1就合作产品销售产生的毛利，根据销售渠道的不同，由复星医药产

业和真实生物按照 50%:50%或 55%:45%的比例进行分配。 

2、真实生物享有区域 2内合作产品的收益分成权，具体分成方式和比例待双方

于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 

（十）合作期限 

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期为长期，至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时止。 

（十一）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除“其他潜在战略合作”项下的约定外，其他条

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就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将尽商业合理努力达成合意并形成

配套协议及/或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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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终止 

本协议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终止，双方亦可另行约定其他终止本协议之情形。 

（十三）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履行本协议及/或配套协议发生争议，且双

方无法协商解决的，可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申请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合作依约开展，将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本集团抗病毒产品线，满足一线临

床用药需求，并助力疫情防控。 

预计本次合作将对本集团业绩产生正面影响；但鉴于本次合作尚未开展，且合

作产品实际销售情况受（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生产及供应链能力、市场竞争

环境、销售渠道、疫情防控形势等诸多因素影响，本次合作对本集团当期及长期业

绩的具体影响尚无法预计。 

 

五、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合作的达成尚需满足如下前提条件，方可作实： 

于区域 1 的合作事宜，须待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完成相关尽调和评估，且尽调和

评估符合预期并支付相应合作费用； 

于区域 2 的合作事宜，须待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完成相关尽调和评估，且尽调和

评估符合预期并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以确定推进该区域合作。 

2、截至本公告日，阿兹夫定片仅于中国境内（即区域 1）获应急附条件批准上

市；且根据应急附条件批准要求还应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并及时提交后续研究

结果。合作产品于区域 2尚未开展临床试验，于该等区域的临床试验、注册、生产、

销售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3、合作产品于合作区域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其中包括）用药需求、生产及供

应链能力、市场竞争环境、销售渠道、疫情防控形势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鉴于以上因素及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合作尚未开展，本次合作对本集团当期及长

期业绩的具体影响尚无法预计。 

4、《战略合作协议》中有关其他潜在战略合作事项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复星

医药产业（或其控制主体）直接或间接投资真实生物股权的合作事宜），不具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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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且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具体投资方案。该等潜在战略合作事项须以各方最终

签订协议并以该等最终协议约定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协议》 

 

七、释义 

本次合作 指 复星医药产业与真实生物联合开发并由复星医药产业独家

商业化阿兹夫定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国家药监局 指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合作产品、阿兹夫定 指 阿兹夫定原料药、片剂以及所有包含阿兹夫定原料药成分

的其他剂型产品，但不包括除外产品（即真实生物正在开

发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由阿兹夫定与真实生物新开发分

子组成的复方产品） 

新冠病毒 指 新型冠状病毒 

新冠肺炎 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真实生物 指 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本

协议 

指 复星医药产业与真实生物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签订的《关

于阿兹夫定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